
長榮大學兼任教師學期間終止聘約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  申請日期： 

學期間終止聘約生效日：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起 

編 

號 
教師姓名 職稱 

授課科目/學分 

必選修 
終止聘約原因 備註 

   

授課科目①： 

學分數：      學分 

□必修/□選修 

 

授課科目②： 

學分數：      學分 

□必修/□選修 

 

授課科目③： 

學分數：      學分 

□必修/□選修 

□個人因素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
 

備註： 

1.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9 條「兼任教師符合勞工保險條例、就業保險法或

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，學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勞工保險、就業保險及全民健

康保險。」。 

2. 請聘任單位留存當事人申請終止聘約之文件以為本案之參據，並請依規定提報各級教評會

審議除聘案 

 

【請完成以下欄位核章程序】 

1.學系(學程、中心) 2.註冊課務組 3.人事室  

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

 

 

 

   

系主任 組長 組長 

    

 

 

   

院長 教務長 人事室主任  

 


